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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复审自评表
	标准编号
	

	标准名称
	

	牵头起草单位
	

	牵头单位联系人
	
	电话
	
	邮箱
	

	通讯地址
	

	复审项目
	自评选项

	一、标准协调性
	1.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、规章、产业政策及监管要求
	□是
□否

	
	2.与现行国标、行标、地标及其他相关标准无冲突、重复、不协调问题
	□是
□否

	二、标准适用性
	1.适用范围匹配当前行业发展与实际应用场景
	□是
□否

	
	2.涉及的技术、产品、平台、服务及业务流程仍具备现实适用性
	□是
□否

	
	3.能够适配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发展，支撑行业规范发展
	□是
□否

	三、标准时效性
	1.领域未出现颠覆性新技术、新业务、新监管要求，暂无需修订
	□是
□否

	
	2.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均现行有效，无废止、注日期引用的标准已更新问题
	□是
□否

	四、标准先进性与可操作性
	1.技术指标、服务要求保持行业先进、合理水平
	□是
□否

	
	2.条款表述清晰、可落地、可执行，无明显漏洞
	□是
□否

	五、标准实施效果
	1.在招投标、检测、验收、企业管理等场景得到广泛应用或引用
	□是
□否

	
	2.标准实施过程中无理解歧义、执行困难、条款不明确或落地性不足等问题
	□是
□否

	
	3.标准实施后，行业相关方未提出修改意见、补充建议或修订需求
	□是
□否

	
	（标准实施效果文字说明）
注：如内容较多，可以附件形式提交

	其他情况说明
	注：如有其他情况，请说明

	自评意见
	

□继续有效     □修订     □废止

                  牵头起草单位：（盖章）
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如本表空间不够，可另附页。
